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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古坑鄉立幼兒園辦理幼兒餐點管理須知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古鄉幼字第 1030019279 號訂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古鄉行字第 1120900151A 號令修正 

 

一、 古坑鄉立幼兒園（以下簡稱本幼兒園）為加強餐點管理，提供新鮮、 

     衛生、安全、健康、營養、價格合理的食材，特訂定本工作須知。 

二、 餐點辦理原則： 

 （一）以本幼兒園教職員工暨幼童全體參加為原則。 

  (二) 教職員工暨幼童如因病或特殊原因，可暫准予不參加餐點，惟應自行  

       準備飯盒，在本幼兒園與參加餐點之幼童一同用膳，以便本幼兒園 

       統一管理。 

  (三) 餐點供應時間分別為點心時間為上午 10：00 以前、下午 3：00 以前，   

       午餐時間為中午 12：00 以前。 

  (四) 參與本幼兒園餐點之教職員工均應繳交午餐費，收費標準比照本幼兒

園學生午餐費收費金額。 

三、餐點工作組織： 

 （一）本幼兒園供應餐點，應成立「餐點供應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  

由園長、教務組長、護理師及三位廚工組成。 

  (二) 工作小組任期 1年，自學年度開始 8月 1 日起至學年度終止 7月 31      

       日止。 

 （三）工作小組以園長為組長，執行秘書由園長指派擔任之。 

 （四）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工作小組會議，有問題隨時提出討論。 

 （五）幼兒園餐點供應工作小組工作職掌如下： 

   1.審議餐點表。 

   2.審議餐點採購項目及廠商選定。 

   3.審議午餐各項重大興革事宜。 

    4.審議餐點設施設備更新事項。 

    5.其他餐點供應衛生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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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廚工進用及管理： 

 (一)廚工進用及條件 

  1.廚工進用員額基準：應依「 幼兒園行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第六條第 

    五款規定員額進用。 

  2.進用方式:應依「 公立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三 

    條第三款規定方式進用。 

  3.進用條件： 

   （1）國小畢業以上並持有「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證照」以上者。 

   （2）身心健康：區域醫院等級以上之醫療院所證明無Ａ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或傷寒等疾病之傳染或帶菌期間，或   

        有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者。 

   （3）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各項情事者。 

     （4）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     

          須在臺灣地區設籍10年以上）；其他國家人民須有長期居留證 。 

（二）廚工管理： 

  1.廚工僱用後每年應康檢查乙次，該健康檢察費由本幼兒園負擔；健康檢查 

    項目應包括Ａ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或 

    有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者。 

  2.發現廚工患有皮膚病、外傷發炎、腸道感染等可能傳染之疾病時，應停止 

    其工作。 

  3.僱用廚工應訂定契約，在僱用期間其每日工作時間由本幼兒園視情形訂 

    之。 

  4.廚工上班時間、遲到、早退的處理原則與請假規則，應於契約中依勞動基 

    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明訂之。 

  5.廚工應確實遵守廚房工作守則(廚房工作守則另訂)等相關規定，做為年 

     度考核及續聘與否之基準。 

五、食材採購及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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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食材採購方式 

    1.生鮮農漁產品之採購及供應廠商之選定，由工作小組召開會議決定。 

    2.餐點食材等各項物品採購應以食品安全信譽佳之優良廠商為優先採購

原則。 

    3.每日餐點表及食材內容，應公佈於公布欄及園內刊物。 

    4.每年與各廠商簽訂書面契約，以保障雙方權益。 

  (二)食材驗收方式與廚房環境維護 

    1.廚房每日由午餐秘書負責驗收當日食材的品質、數量、重量是否相符，

驗收結果應做成紀錄。 

    2.送貨廠商須於每日上午 8:30 前將當日餐點食材送達廚房。 

    3.當月主廚應檢視食材的新鮮度，注意廚房內部作業及整潔衛生之管理，

並完成每日工作檢核表。 

    4.辦理午餐學校應將每日熟食菜餚檢體分別留置 200 公克並密封保存放   

      置冰箱，冷藏於攝氏 0~7 度之冷藏設備內至少 48小時，必要時提供查   

      驗。 


